
臺中市政府「廉能透明獎」公所廉能類申請表 

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 

單 位 主 管 

職 稱 及 姓 名 
社會課長吳琴子 

主要辦理人員 

及 負 責 工 作 
吳琴子，負責區民身故關懷金之受理及審核 

協助辦理人員 

及 負 責 工 作 
 

透 明 化 

措 施 名 稱 
臺中市烏日區公所辦理區民身故關懷金發放措施 

措 施 簡 介 

一、 本區居民身故關懷金之發給標準分為(一)身故者需設

籍本區，且連續設籍滿四個月以上之區民，及(二)身故

者因婚姻嫁入、現役軍人等設籍本區，且完成戶籍登記

者，不受設籍滿四個月之限制；發放標準未設定任何排

富條款。 

二、 因是否核發及核發金額與民眾權益息息相關，故須具有

透明化、制度化、資訊公開及廉能興利防弊效果之措施

據以辦理。 

三、 另因應部分區民反映無明確期限，為避免區民申請延宕

或錯失申請時間，本所修訂申領期限為「法定死亡證明

書登載死亡日期起一年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本案於112年簽陳機關首長核可後修正，並據以實施。 

興 利 防 弊 、 

外部監督價值 

（28%） 

針對申請發給標準、領取遺屬優先順序、申請時應檢附之文

件、申請期限及涉及偽造之責任等均有詳盡規範，除能有效

撫慰亡者遺屬外，亦在相關法定程序上著墨詳盡，可謂兼顧

情理法之廉能舉措。因攸關民眾權益，爰本所函頒訂「臺中

市烏日區民身故關懷金發放要點」，並於本所外部網站公告

周知。 



流程標準化及 

公 開 化 程 度 

（28 %） 

為保障民眾個人隱私及哀痛情緒，未於本所外部網站將申請

者之相關資料逐筆公告；另身故關懷金所需經費係由烏日資

源回收廠回饋金支應，每案申請標準及額度一致，均係依

「臺中市烏日區民身故關懷金發放要點」發放，無差別待

遇。 

系統（或措施） 

便捷性、完整性及 

安 全 性 

（18 %） 

烏日區區民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除戶時，承辦人員會告知區民

得至烏日區公所申請本區身故關懷金；本所目前做法是由區

民自行至本所社會課索取申請資料袋，或由該里里長或里幹

事轉交申請資料袋予身故者家屬，家屬填寫申請表完成後，

由區民自行，或由里長、里幹事轉交本所社會課申請。 

民眾使用情形 

（18%） 

以114年為例，本區區民申請總計通過258件，發放金額共計

新臺幣279萬元，足見區民申請件數及金額甚高。(如附件4) 



創新創意作為 

（8%） 

雖本市有多個行政區亦有身故關懷金或喪葬補助等與本區相

類似之措施，本區考量財政資源有限，為優先照顧真正之弱

勢族群，避免齊頭式及機械式之假平等，本區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除原本的喪葬補助外，額外增加資源回收廠回饋金

補助身故關懷金，讓弱勢族群可受到更多照顧。 

相 關 附 件 

附件1：臺中市烏日區民身故關懷金發放要點。 

附件2：臺中市烏日區民身故關懷金發放要點修正對照表 

附件3：本所外部機關網站公告發放要點截圖。 

附件4：本所身故關懷金案件經費統計表。 

附件5：本所外部網站之身故關懷金申請說明及下載申請書。 

聯 絡 窗 口 

姓名： 

電話：04-23368016分機 135 

e-mail： 

 



附件 1─本所辦理區民身故慰問金發放要點 

臺中市烏日區民身故關懷金發放要點    

 

一、臺中市烏日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 為深化本區社會救助的深

度，特運用烏日焚化廠回饋金經費，辦理區民身故關懷金的發

放，旨在表示市長關懷區民的心意，協助身故家屬處理後事，

彰顯設於本區焚化廠本著睦鄰親民、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之精

神回饋地方，特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發放對象及標準：符合下列規定經申請發給關懷金新臺幣3萬元

整。 

    (一) 身故者需設籍本區，且連續設籍滿四個月以上之區民。 

    (二) 身故者因婚姻嫁入、現役軍人等設籍本區，且完成戶籍登 

記者不受設籍滿四個月之限制。 

三、身故慰問金發給標準 

    （一）配偶。    

 （二）子女：同順位二人(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代表申領。 

（三）孫子女：同順位二人(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代表申

領。  

    （四）父母：同順位二人(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代表申領。 

(五) 兄弟姐妹：同順位二人(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代表申 

領。 

     (六) 祖父母：同順位二人(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代表申

領。 

四、符合本作業規定第二點之區民身故後，申請人(依上開申請人之

優先順位)應檢具下列資料，向本所社會課提出申請關懷金 

    （一）身故關懷金申請書。 

    （二）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正本1份。 

    （三）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正本1份。 

    （四）申請人戶籍謄本正本1份。 

    （五）申請人印章。 

    （六）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七) 領據。 

(八) 具領切結書。 

(九) 其他應附之證明文件。 

五、申身故關懷金申領方式： 

依本規定第三點順序之申領人檢齊第四點文件向本所社會課提

出申請，經本所審核通過並完成會計程序後發給關懷金。 

六、申請身故關懷金者，應於法定死亡證明書登載死亡之日起一年

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七、申請人有虛偽不實或重複申領本款項之情事，本所除依法追回

已請領之關懷金，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八、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陳請機關首長核定後修正之。 

 

 

 

 

 

 

 

 

 

 

 

 

 

 

 

 

 

 

 

 



附件 2─本所辦理區民身故慰問金發放要點修正對照表 

臺中市烏日區民身故關懷金發放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規定 修正後規定 說  明 

一、臺中市烏日區公所(以

下簡稱本所) 為深化本區

社會救助的深度，特運用

烏日焚化廠回饋金經費，

辦理區民身故關懷金的發

放，旨在表示市長關懷區

民的心意，協助身故家屬

處理後事，彰顯設於本區

焚化廠本著睦鄰親民、取

之於民、用之於民之精神

回饋地方，特訂定本作業

規定。 

一、臺中市烏日區公所(以

下簡稱本所) 為深化本區社

會救助的深度，特運用烏日

焚化廠回饋金經費，辦理區

民身故關懷金的發放，旨在

表示市長關懷區民的心意，

協助身故家屬處理後事，彰

顯設於本區焚化廠本著睦鄰

親民、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之精神回饋地方，特訂定本

作業規定。 

未修正 

二、 發放對象及標準 

1.身故者需設籍本區，且

連續設籍滿四個月以上

之區民。 

2.身故者因婚姻嫁入、現

役軍人等設籍本區，且

完成戶籍登記者不受設

籍滿四個月之限制。 

  符合上列規定，得經申

請發給關懷金新臺幣 3萬

元整。 

二、發放對象及標準：符合

下列規定經申請發給關懷金

新臺幣 3萬元整。 

(一)身故者需設籍本區，且

連續設籍滿四個月以上之區

民。 

(二)身故者因婚姻嫁入、現

役軍人等設籍本區，且完成

戶籍登記者不受設籍滿四個

月之限制。 

酌作部份文字

修正。 



修正前規定 修正後規定 說  明 

三、身故關懷金申領人順

序（一）配偶。 

（二）子女：由一人代表

領。 

（三）父母：由一人代表

領。 

（四）祖父母：由一人代

表申領。 

（五）孫子女：由一人代

表申領。 

（六）兄弟姐妹：由一人

代表申領。 

三、身故關懷金申領人順序 

（一）配偶。 

（二）子女：同順位二人

(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代

表申領。 

（三）孫子女：同順位二人

(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代

表申領。 

（四）父母：同順位二人

(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代

表申領。 

（五）兄弟姐妹：同順位二

人(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

代表申領。 

（六）祖父母：同順位二人

(含)以上者，應推派一人代

表申領 

一、考量本區

身故關懷

金發放順

位參考<民

法>第

1138條規

定有關遺

產繼承人

之規定。 

二、再者敘明

同順位二

人(含)以

上者，應

推派一人

代表申

領，以免

重複申

領。 

 

四、應備文件 

（一）身故關懷金申請

書。 

（二）相驗屍體證明書或

死亡證明書正本 1份。 

（三）身故者除戶戶籍謄

本正本 1份。 

（四）申請人戶籍謄本正

本 1份。 

（五）金融機構存摺封面

影本。 

（六）領據。 

（七）具領切結書 

四、符合本作業規定第二點

之區民身故後，申請人(依

上開申請人之優先順位)應

檢具下列資料，向本所社會

課提出申請關懷金 

(一)身故關懷金申請書。 

(二)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

證明書正本 1份。 

(三)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正

本 1份。  

(四)申請人戶籍謄本正本 1

份。 

(五) 申請人印章 

一、酌作部份

文字修正。 

二、新增申請

人印章。 



修正前規定 修正後規定 說  明 

（八）其他應附之證明文

件。 

(六)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

本。(七)領據。 

(八)具領切結書 

(九)其他應附之證明文件。 

五、身故關懷金申領方式 

依本規定第三點順序之申

領人檢齊第四點文件向本

所社會課提出申請，審核

符合資格者發放。 

五、身故關懷金申領方式 

依本規定第三點順序之申領

人檢齊第四點文件向本所社

會課提出申請，經本所審核

通過並完成會計程序後發給

關懷金。 

酌作部份文字

修正，並明確

提出申請後之

核發流程。 

 六、申請身故關懷金者，應

於法定死亡證明書登載死亡

日期起一年內提出申請，逾

期不予受理。 

新增：原規定

無明確申請期

限，考量本區

身故遺屬治喪

期間，避免錯

失申請時間，

逾期不予受

理。 

六、申請人有虛偽不實或

重複申領本款項之情事，

本所除依法追回已請領之

關懷金，如有涉及刑事責

任者，依法究辦。 

七、申請人有虛偽不實或重

複申領本款項之情事，本所

除依法追回已請領之關懷

金，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酌作部份文字

修正。 

七、辦理本要點所需經費

新臺幣 1800萬元整，業由

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特種基

金管理委員會 100年第 3

次會議通過在案（100年

10月 26日府授環設字第

100203230號函會議紀

錄），奉核定編入臺中市政

府 101年度總預算烏日區

公所單位預算【社政業務-

八、辦理本要點所需經費編

入本所單位預算【社政業務

-社會福利-獎補助費-其他

補助及捐助】。 

酌作部份文字

修正。 



修正前規定 修正後規定 說  明 

社會福利-獎補助費-其他

補助及捐助】，經費由臺中

市議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八、本要點若有未盡事

宜，得隨時陳請機關首長

核定後修正之。 

九、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

得隨時陳請機關首長核定後

修正之。 

未修正。 

 

 

 

 

 

 

 

 

 

 

 

 

 

 

 

 

 

 

 

 

 

 

 

 

 



附件 3─本所外部網站公告發放要點 

 

 

 

 

 

 

 

 

 

 

 

 

 

 

 

 

 

 

 

 

 

 

 

 

 

 

 

 

 

 



附件 4─本所 114年身故關懷金案件經費統計表 

 (由烏日資源回收廠營運回饋金支付) 

年度 114 

申請身故人數 258人 

發放總金額 2,790,000元 

預算編列金額 31,800,000 元 

  



附件 5-本所外部網站之身故關懷金申請說明及下載申請書 

臺中市烏日區民身故關懷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114 年   月   日 

身
故
者 

姓  名  

檢 
 
附 
 
證 
 
件 

□申請表。 
□領據。 
□驗屍體證明書
或死亡證明書。 

□身故者除戶戶
籍謄本。 

□申請人戶籍謄
本 
□農會、郵局或
銀行存摺影本 

□共同委任及切結書 
□其他            
 
 
 

身分證 
字號  

身故 
日期  年        月        日 

身故時 
設籍 
地址 

臺中市      里      路     段     巷    號之  
烏日區              街     弄     樓之 

申 
請 
人 

姓  名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 
字號  

為身故者之□配偶  □子女  □孫子女  □父母  □祖父母  □兄弟姐
妹  

戶籍 
地址 

□同身故者 
□不同而是：      縣市    市鄉鎮區      里     路     段     巷    號之  
                                               街            弄    號之 

聯絡 
電話 

家：(  )-              手機：09 

其他註記： 

以上由申請人依實填寫 

＊以下由審核機關單位填寫(請勿自行填寫) 

審核結果(請於□內填 V) 
1.檢附證件是否齊全：□是 □否 
2.申請人是否符合請領資格：□是 □否 
3.設籍本區亡者資格：□ A.符合，滿兩年以上 
                    □ B.符合，滿四個月以上，未滿兩年[113年 12月 31日(含)前設籍者適用] 
                    □ C.其他                   
4.請領資格審核結果：□是，請准予核發金額新台幣 6萬元整  
                    □是，請准予核發金額新台幣 3萬元整  
                    □否，未通過原因：                                    
審核人員簽章：                                                                                       

承辦人 課長 會計主任 機關首長 

    

        


